
 

 

 

三水区委政法委 2015 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三水区委政法委概况 

一、 部门主要职能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第二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表（附件） 

一、2015年度收支预算总表 

二、2015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三、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四、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经济科目分类） 

五、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第一部分  三水区委政法委概况 

 

一、三水区委政法委员会（区司法局）主要职责 

（一）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三水区委及区

委的决策和部署，贯彻国家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组织、领导、协调、指

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指导开展并检查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落实；制定本区司法行政

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研究处理全区政法工作的

重大问题，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和提出建议。 

（二）支持、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严格公正执

法司法；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依法互相制约，密切配合；依

法组织开展执法督查，督促、推动政法各部门查处大案要案；

组织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 

（三）组织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探索政法工作改革

的新路子；指导政法队伍建设，研究和落实加强政法部门领导

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区委及组织部门考察、选拔、管理政法

部门的领导干部，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政法部门干部违法违

纪案件。 



（四）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调查掌

握全区维稳工作情况、动态，研究制定维稳工作总体规划和年

度计划，以及有关工作规定和预案；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和

镇（街道）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苗头开展排查调处工作，

向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议。 

（五）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调

查掌握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组织各有关职能部门参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体规划和年度计

划及措施，并抓好落实；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对特种行业的管

理；领导、协调、指导、督促全区流动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承

担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六）领导、组织、协调全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及有害

气功组织的工作；了解、掌握“法轮功”及其他有害气功组织

的活动动向，综合信息，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为区委决

策当好参谋；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邪教的社会宣传工作。 

（七）负责组织协调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和维护国

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 

（八）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参与指导依法治理，承担区法

律常识普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九）管理、规范、监督全区的公证、律师工作；对区公

证处、全区各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师进行行政管理，依法规范

和监督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执业行为；整顿法律服务市场，优



化律师执业环境，引导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组织全区法律职业

资格全国统一考试。 

（十）指导基层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展法律服务和

人民调解工作。 

（十一）指导、协调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

教工作。 

（十二）牵头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公安机关做好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

改造和帮助工作。 

（十三）协助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办理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工

作。 

（十四）抓好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干部的队伍建设，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廉政纪律教育、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组织

系统内干部的业务培训。 

（十五）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三水区委政法委设行政单位 1个（区司法局、区防范和处

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与区委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挂区社会工作

委员会、区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为挂靠单位。） 



以下部门预算资料为本级预算，无所属单位分级或汇总预

算。 

第二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2015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三水委政法委 2015 年收支总预算 2314.99万元，其中：本

年收入 2314.99万元；本年支出 2314.99万元。 

二、2015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三水区委政法委 2015年度收入预算 2314.99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 2314.99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其

他各类资金 0万元，占 0%。 

三、2015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三水区委政法委 2015年度支出预算 2314.99 万元。按支出

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9.09 万元，占 73.

40%；公共安全支出 304.24万元，占 13.14%；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22.91 万元，占 5.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79.12万

元，占 3.3%；住房保障支出 100.78 万元，占 4.4%。 

（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1.支出预算规模变化情况。三水区委政法委 2015年财政拨

款支出预算 2314.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安排 1659.86万元，

项目支出安排 655.13万元。 



2.支出预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2015年部门预算中，财

政拨款支出预算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9.09万

元，占 73.40%；公共安全支出 304.24万元，占 13.14%；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91 万元，占 5.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79.12 万元，占 3.3%；住房保障支出 100.78万元，占 4.4%。 

（二）2015 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情况 

2015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合计 14.3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预算 6.5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6.5万元），占 45.45%；公务接待费预算 7.8万元，

占 54.55%。 

 

第三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表 

附件一、2015 年度收支预算总表 

附件二、2015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附件三、2015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附件四、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经济科目分类） 

附件五、201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以上附件另行上传） 

 

 

 


